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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古巴、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印度、罗马尼亚*、土耳

其*、乌拉圭*：决议草案  

2004/…  民主与种族主义不相容  

 人权委员会，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两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作的关于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及相关的不容忍现象的承诺， 

 还回顾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0 日第 2000/40 号决议、2001 年 4 月 23 日第

2001/43 号决议、2002 年 4 月 23 日第 2002/39 号决议和 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2003/41 号决议，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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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 2001

年 9 月通过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意识到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各项有关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特别是《世界人

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申明的平等能

够实现，  

 重申种族暴力和歧视行为不是表达意见的正当手段，而是不法行为，  

 对政界、舆论界和社会各阶层中日益出现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及

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仍然感到震惊，  

 认识到教育和其他积极政策对促进容忍和尊重他人以及在营造多元和包容性的

社会等方面可发挥根本作用，  

 1.  谴责基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或种族优越论及相关歧视理论的政治讲坛和

组织以及基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立法和做法，

因它它们与民主以及透明和负责的施政不相容；  

 2.  重申为政府政策所纵容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

为侵犯了人权，且有可能危害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各国之间的合作、国际

和平与安全以及人们在同一国家内的和睦相处；  

 3.  还重申政府当局无论通过何种形式纵容以种族主义和仇外心态为动机的犯

罪，不追究罪责，均会削弱法治和民主，并可能鼓励此类犯罪一再发生；  

 4.  谴责新纳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基于种族或民族偏见的暴力型民族主义

意识形态的持续出现和重新抬头，并申明这些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

有正当理由；  

 5.  深为关切地认识到反犹太主义、仇视基督教和仇视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抬

头，并出现了基于对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族群以及非裔族群、

亚裔族群和其他族群的种族主义和歧视观念的种族和暴力运动；  

 6.  强调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性别、族裔和种族歧视以及各种形式的

不容忍行为，促进和保护土著人及土著社区成员和移民的权利，尊重族裔、文化

和宗教的多样性，有助于加强和促进民主和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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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敦促各国更加坚决地促进容忍和人权，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

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以加强民主、法治以及透明和负责的施政，并在这方面建

议应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开展或加强人权教育的措施；  

 8.  还敦促各国确保其政治和法律制度反映本国社会中的文化多样性，促进多

样化，加强民主机构，使其更具充分参与性和包容性，避免某些社会阶层边缘

化，遭到排斥和受到歧视；  

 9.  强调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能够并应当在增强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制止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并鼓励各政党采取具体

措施，促进团结、宽容和尊重，除其他外，应制订自愿行为守则，包括规定惩治

违反守则行为的内部纪律措施，从而使政党成员不在公开的言论或行动中鼓励或

煽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  

 10.  请各国议会联盟和其他相关议会间组织鼓励各国议会就各种制止种族主

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措施，包括法律和政策，开展辩论

并采取行动；  

 11.  请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各条约机构的各种机制继续特别注意由于种族主

义及仇外心理在政界和整个社会中抬头致使人权遭受侵犯的问题，尤应注意此种

现象与民主之间的不相容，并适当考虑到性别观点；  

 12.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民主与人权相互依存的报告(E/CN.4/ 

2004/54)；  

 13.  注意到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问题

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3 日第 2003/41 号决议的要求编写的关于提倡

或煽动种族歧视的政治讲坛问题的研究报告(E/CN.4/2004/61)；  

 14.  建议在没有监查、报告、文件和信息处理机构和程序的地方建立这类机

构，以便有助于防止和减少种族、族裔或宗教紧张关系；  

 15.  鼓励各国为与种族偏见作斗争以跨学科办法开展宣传、提高意识和教育

运动；  

 16.  鼓励政治领袖、平民社会和媒体经常警惕种族主义和仇外思想对民主政

党政治讲坛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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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

理和相关的不容忍问题特别报告员合作，继续做出适当努力，进一步分析在政治

辩论中提倡和煽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的问题；  

 18.  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